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工程及污水處理費事宜意見書 

最近，政府提出將未來十年的排污費增幅，以附屬法例的形式提交立法會

審議，用作支付淨化海港計劃的營運開支。民主黨一貫的立場是，支持儘快落

實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工程及以「污染者自付」原則以改善海港水質，並透過

收費促使市民減少污水的排放。以下是民主黨對於「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工

程及污水處理費事宜的意見：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工程 

    根據政府的建議，政府將分階段落實「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及乙工程。

民主黨關注在落實「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後，每天仍有45噸未經處理的污水

直接排入維港西部，並令荃灣區的七個泳灘因海水污染物（包括大腸桿菌等）

超標而關閉。事實上，本港有不少專家及專業團體指出，即使如期在2013-14年

落實第二期甲工程，大部份污水仍只是進行一級半（化學強化一級處理），對

於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文件編號 CB(1) 742/06-07(10)）提及，落實第

二期甲工程後的成效，民主黨提出下列疑問： 

1. 有專家意見指，完成二期甲工程後，本港的污水排放將於 2013 年超標，為

何政府與部份專家的預測有所不同？ 

2. 根據政府文件，二期甲工程後維港海水中的大腸桿菌含量將下降 90%，其

他物質如毒性氨含量平均會進一步下降 10%，以無機氮及磷總量計算的營

養物會下降 5% 及 8%。溶解氧含量預料會進一步增加 5%。就以上成效而

言，經二期甲工程後處理的維港水質是否一定適合游泳及能令荃灣區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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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灘（包括釣魚灣、近水灣、更生灣、雙仙灣、海美灣、麗都灣、汀九灣）

如期於 2014 年重開？ 

3. 建議中二期甲計劃將採用加氯氣形式處理污水，是否成為長期措施？ 

 

民主黨對落實「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有以下期望及要求： 

1. 我們認為，政府應同時落實第二期甲及乙工程。在庫房充裕及去年錄得大

額盈餘的情況下，政府實不應吝嗇百多億的建造費。加上過往幾年，政府

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方面的支出持續下降，加上若以 7-8 年的時間攤分第

二期乙 120 億的工程費用，每年不過是多花十多億元，以現時政府的負擔

能力來說，絕對足以應付。 

2. 長遠來說，我們認為應以生物技術處理本港污水（二級或三級處理技術）。

所以人口增長率不應成為延遲推行第二期乙工程的原因。 

3. 政府表示，由於第二期乙的污水處理設施受制於昂船洲土地規劃，因此未

能於現階段第二期乙工程。民主黨認為，政府可立即開展確認昂船洲土地

規劃程序（無需等待 2010 年），待程序完成後立即開展第二期乙工程。 

 

增加污水處理費 

    政府建議以附屬法例形式，規定未來十年的排污費，民主黨對這項建議有

以下意見： 

1. 以往並沒有以法例形式規定日後收費的做法，我們關注這種形式會否成為

常制，以及其他政府部門會否仿傚類似形式增加收費？ 

2. 政府會否考慮以每屆立法會會期為限，提出增加排污費的申請？ 


